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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樂演字第10930007401號

修正「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受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演出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並自

109年3月31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受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演出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局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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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受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演出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臺北市政府(90)北市文化三字第九０二一二九七三００號函訂 

定發布全文八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二十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98)北市文化三字第０九八三一三九九七０ 

０號函修正發布（原名稱：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因應國內外團體邀請演出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99)北市文化三字第０九九三一六０八五０ 

０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樂字第10930007401號令修正 

 

一、為辦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以下簡稱本團）受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演出之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團受邀之演出，以能促進國際文化交流、音樂推廣、樂團行銷為原則。 

 

三、邀請人應於演出二個月前提送計畫書及相關資料，經本團審議通過後並簽訂合約，如有特殊情形

者以專案辦理。本團不接受個人性質演出之邀請，惟國際知名之音樂家不在此限。 

 

四、本團應設立審議委員會，審議邀請人提送之演出計劃。審議委員共九人，由本團團務發展委員六

人及外聘專家學者三人組成，任期一年，由團長擔任召集人。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並需有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之情

形者應自行迴避。 

 

五、邀請人需負擔之費用如下： 

（一）演出費： 

1.國內部分： 

(1)演出費依據實際受邀條件及搭配獨奏（唱）家國際等級，以每場新台幣最低50萬元為原 

則，同曲目加場以演出費百分之50計算；每套曲目排練 5次（含彩排），另可依回饋比例 

或其他條件調整支付方式，指揮、獨奏（唱）家酬勞另計。 

(2)同曲目加場演出，每場以演出費之百分五十計算。 

(3)每次簽訂五場以上不同曲目之音樂會，第二場以後之演出費，以本團訂定演出費之百分 

之八十計算。 

(4)歌劇及芭蕾舞伴奏演出費每場新台幣最低50萬元為原則，同曲目加場以演出費百分之50 

計算；每套曲目排練 7次以內（不含彩排），每增加 1次練習需增加新台幣拾萬元整。另 

可依回饋比例或其他條件調整支付方式。 

(5)若有商業性質之錄音、錄影或轉播，其費用另議之。 

(6)配合臺北市政府政策及公益演出、機關學校音樂推廣者，得酌收或免收演出費。 

2.國外部份：由本團與邀請單位依個案情形議定之。 

（二）其他費用： 

1.國內部份 

(1)樂器搬運費。 

(2)外縣市演出，應另負擔演出地點往返及當地交通、食宿等相關費用。 

(3)演出時應以樂團當時之編制為原則，如需增加協演人員者，邀請單位須負擔其相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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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排練及演出場地之場租、印刷費、版權費及宣傳費等。 

(5)指定演出曲目之購譜、租譜或編曲費。 

(6)演出場地之燈光、音響及清潔等所衍生及其他相關費用。 

2.國外部份：由本團與邀請單位依個案情形議定之。 

（三）邀請人如為機關學校，且為非營利性質之演出，本團不收取演出費，惟需負擔第五條

（二）「其他費用」之支出。 

 

六、本團受邀演出之新聞或文宣資料應註明本團團名、標章之字樣及圖樣。 

 

七、邀請人應於簽約時預付百分之三十之演出費，餘款應在正式演出前付清。如係多場次演出，應於

每場演出前付清該場之餘款。如違約者，本團有權終止合約，並由邀請人負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

用。 

 

八、取消演出： 

除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外，邀請人以其他任何理由取消演出者，其訂金之退費規定如下： 

（一）如於排練之前取消演出，本團退回百分之五十之費用。 

（二）如於排練開始之後取消演出，本團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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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產業市字第1093005779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北市市場處。

二、訂定依據: 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條。

三、草案全文:請詳參附件，本案另載於臺北市市場處網站。

四、本草案公告日期為60日，任何人對於本公告內容有疑問或意見者，得自本公告刊

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之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市場處。

(二)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6樓。

(三)承辦人:聘用法務員高思偉。

(四)電話:(02)2550-5220分機2503。

(五)傳真:(02)2558-7881。

(六)電子郵件:cw-1992@mail.taipei.gov.tw。

局長  林崇傑  

市場處

處長 陳庭輝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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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緣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係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管理臺北市（以

下簡稱本市）零售市場，於六十年七月九日所制定公布之法規，制定之初並未區分零

售市場位於市場用地或非市場用地，且現行條文將零售市場區分為傳統市場與超級市

場，傳統市場再區分為公有市場及私有市場，另將公有商場之管理，準用公有市場有

關規定辦理。然中央之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制定公布，該條例所

稱零售市場，指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或非都市土

地之甲、乙、丙種建築用地之市場，並將零售市場區分為公有市場及民有市場，是本

市關於零售市場之管理因而顯大於中央關於零售市場之範圍。 

    自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公布後，本市僅有位於市場用地之市場得直接適用零售市場

管理條例之規定，至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公布前本市已設立之位於非市場用地市場、超

級市場及公有商場，因無法適用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僅得繼續適用臺北市零售市場管

理規則，導致目前本市市場因所位於之用地不同而須適用兩套零售市場管理模式，實

非得宜。為一致性管理市場用地市場、非市場用地市場及超級市場，爰將臺北市零售

市場管理規則進行修正:除少數因地制宜規定仍予保留，原則上修正條文內容應回歸

與零售市場管理條例規範一致，避免混淆或適用時衝突。即臺北市市場處核准設立坐

落非市場用地零售市場之管理，準用零售市場管理條例及依其授權訂定法規。另將現

行條文與零售市場管理條例規範意旨重覆或顯有牴觸者刪除。復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

規則乃屬經臺北市議會通過、由市政府公布之自治法規，按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之

規定應正名為自治條例。爰擬具本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機關名稱修正:配合本府組織編制變更，於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已將臺北市市場

管理處修正為臺北市市場處。及臺北市政府一 O四年五月十一日府產業企字第

一 O四 O二二八一 OO號公告，將零售市場、公有市場與民有市場之管理與裁處

權限委任市場處(修正草案第三條、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八條第

一、二、四款、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三、四項、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二、三項、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一、二項、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第一、二項、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三、四、十九款、修正條文第十六條第一

項本文、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一項本文、第七款、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一項本文、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項、第五項、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修正條文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項第七款、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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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修正條文第三十條、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修正條文第

三十三條)。 

二、 回歸零售市場管理條例或其授權相關子法規定(修正草案第四條至修正條文第十

八條、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至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至修

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三、 明定於零售市場管理條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公布前，經本市核准設立之本市

都市計畫非市場用地，集中零售營業場所適用本法(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四、 增訂單一經營體退場機制(修正條文第十九條至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五、 增訂罰鍰上限與違反市場管理規定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修正條

文第二十六條)。 

六、 將私有市場文字修正為民有市場(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六條、修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修正條文第三十條、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 

七、 增訂民有市場負責人之規範(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八、 將承租、承租人、租賃契約、租金、租期等文字修正為申請使用、申請使用

人、契約、使用費、使用期限等(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修正條文第

八條第一項本文、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五項、

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第一項本文、第一款、第二款、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

項、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文、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一項本文、第五

款、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項、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至修正條文第二十九

條)。 

九、 刪除公有商場準用公有市場規定(現行條文第四十條前段)。 

十、 就本市之市場用地或公有都市計畫非市場用地，明定經市政府依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所核准開闢超級市場，得視需要引進民間投資興建。

於此保留超級市場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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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 

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名稱：臺北市零售市場

管理自治條例 

現行名稱：臺北市零售市場管

理規則 

一、本規則經臺北市議會

審議三讀通過，具實

質自治條例性質，爰

予修正名稱。  

二、以下原稱規則部分，

均修正為自治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為管理本市

零售市場，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管理本市

零售市場（以下簡稱市

場），特訂定本規則。 

配合法規名稱修正、本市

自治條例法制體例與本

市實務，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零售市場之管

理，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依本自治條例之

規定辦理。 

第二條    市場之管理，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

則之規定辦理。 

配合法規名稱修正與本

市實務，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市

場處（以下簡稱市場

處）。 

第三條  市場管理權責劃分

如左： 

一 市場業務之管理，

以本府建設局（以

下簡稱建設局）為

主管機關，由臺北

市市場管理處（以

下簡稱市場處）執

行。 

二 市場外無證攤販取

締及公共秩序維

持，由本府警察局

辦理。   

三 市場外環境衛生之

維護，由本府環境

一、配合臺北市市場管理

處九十六年九月九日

更名為臺北市市場

處，現行條文第一款

爰酌作機關名稱修

正。 

二、至關於市場管理倘涉

及相關法規之裁處及

適用，本應由權責機

關按權管法規妥處，

此乃法規適用當然之

理，現行條文第二款

至第四款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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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局辦理。 

四  市場食品衛生之檢

查，由本府衛生局

辦理。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

之零售市場，係指經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核准設立

於本市都市計畫市場

用地，以零售及劃分

攤（鋪）位方式，供蔬、

果、魚、肉類及其他民

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

業場所。 

     前項零售市場，

分為公有零售市場

（以下簡稱公有市

場）及民有零售市場

（以下簡稱民有市

場）。 

第四條    本規則所稱市場，

係指經核准集中零售農

產品、雜貨、百貨或飲

食等之交易場所。 

          前項市場，得依經

營型態分為傳統市場及

超級市場。 

參考零售市場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

條零售市場定義，修正現

行文字第一項及第二項

文字。 

 第五條  市場零售物品種類

如左： 

   一 蔬菜類：各種蔬菜。 

   二 青果類：各種青果。 

   三 獸肉類：豬、牛、羊

等獸肉、內臟及其

加工品。 

   四 漁產類：各種魚蝦、

貝介類及其加工

品。 

   五 家禽類：雞、鴨、鵝

等家禽類及其加工

品。 

一、本條刪除。 

二、市場零售物品種類於

臺北市零售市場攤

(鋪)位設置管理辦

法第三條已有規定，

於茲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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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糧食類：米、豆、麵

粉及雜糧。 

七 花卉類：各種花卉。 

八 雜貨類：各種日用

雜貨及食品之加工

品。 

九 百貨類：各種日用

百貨。 

    十  飲食類：各種餐飲。 

  十一  其他經建設局核准

者。 

        市場應按前項各款

物品分類分區劃定攤

（舖）位營業。 

 第六條  市場之清潔維護，

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 市場內通道、排水

溝、廁所，應由專

人打掃清潔。當日

營業結束後，市場

應即清洗乾淨。 

      二 市場應於適當場所

設置容納集中廢

棄物之密閉設備。 

      三 市場廢棄物應集中

於容納之設備或

待運處所，並當日

清運作適當之衛

生處理。 

     違反前項規定者，

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市場應著重衛生與環

境清潔，如有違反，

則由衛生機關或環

保機關按權管衛生

法令或環境保護法

令處理。 

三、本條例第十九條與第

二十五條就清潔維

護定有相關規範，於

茲不贅，爰予刪除。 

第五條    都市計畫市場用

地或公有都市計畫非

第七條    都市計畫市場用地

除由本府視人口分布、

一、 條次移列。 

二、 就本市之市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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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用地經市政府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核

准開闢超級市場，得

視實際需要引進民間

投資興建經營。 

交通狀況及地區發展趨

勢，分年規劃開闢為公

有超級市場外，得視實

際需要獎勵民間投資興

建經營。 

地或公有都市計

畫非市場用地，明

定經市政府依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所核准開闢

超級市場，得視需

要引進民間投資

興建。 

第六條    公有市場之自治

組織及民有市場之管

理委員會，應就其營

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充分保障消費者之

權益，爰明定強制市

場自治組織或管理

委員會必須就市場

營業場所，投保公共

責任意外險。復參考

本條例第七條規定，

爰予新增。 

 第八條  市場處為提昇市場

經營型態及品質，應辦

理左列事項： 

   一 輔導攤商改善經營

設備。 

    二 輔導共同直接進

貨、擴大經營規

模、降低營運成

本。 

   三 指導改進經營方

式。 

一、本條刪除。 

二、市場設置、管理及輔

導屬市政府權責，於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定有明文，於茲不

贅，爰予刪除。 

第二章  公有市場 第二章  傳統市場之設立及管

理 

章名修正 

 第一節  公有市場 節名刪除 

第七條    公有市場之攤 第九條    公有市場攤（舖） 一、條次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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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位，應按其位

置、面積及營業種類

配置，並得視地區需

要，劃分時段提供使

用。 

          前項攤（鋪）位

提供使用原則由市場

處定之。 

位應按其位置、面積及

營業種類分等配租，並

得視地區需要，劃分時

段配租經營。 

          前項攤（舖）位配

租原則及租金計算方

式，由主管機關擬訂，

報本府後，依預算程序

辦理。 

 

二、因應實務需要，關於

攤（鋪）位使用人之

來源，有依法安置或

經招標者，不以配租

為限，爰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劃分時段配

租經營」文字修正為

「劃分時段提供使

用」，以臻明確。至

現行條文第一項關

於「按其位置、面積

及營業種類」提供使

用部分，因本條例第

五條授權訂定之臺

北市零售市場攤

（鋪）位設置管理辦

法第八條及臺北市

公有零售市場攤

（鋪）位配標租原則

已有規定，為一致性

管理，爰予刪除。 

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

項授權訂定之臺北市

公有零售市場攤(鋪)

位使用費收費標準，

對於計收本市公有市

場使用費定有明文，

為避免重複，爰予修

正。 

第八條   申請使用公有市

場攤（鋪）位之優先順

序如下： 

      一、 原與市場處訂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管理，並促進

公有市場攤(鋪)位

使用率，爰就攤(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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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市場攤

（鋪）位契約者。 

      二、 基於特殊需要

經市場處輔導安

置者。 

三、 取得一般性攤販

營業許可者。 

      四、 市場處公開招

標者。 

          前項申請使用

人，自收受取得使用

資格通知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未辦理簽訂

契約手續者，視同放

棄使用資格。 

位之優先使用順序

及取得使用資格之

使用人辦理簽約手

續之期限予以規範，

俾與本條例第九條

規定一致，爰予新

增。 

第九條   申請使用公有市

場攤（鋪）位，應填具

申請書，向市場處提

出；經核准後，並應參

加公有市場攤（鋪）位

分配，並簽訂契約，違

者以棄權論。 

          前項申請人應於

簽訂契約之次日起一

個月內，加入市場自

治組織成為會員後，

始得營業。 

          第一項之申請，

於公有市場屬原公有

市場改建或增建者，

申請人經核准使用公

有市場攤（鋪）位後，

應於簽訂契約之次日

第十條    承租公有市場攤

（舖）位，應參加抽籤

分配、訂立租賃契約及

辦理公證手續，違者以

棄權論。 

          凡已分配攤（舖）

位，應自訂立租賃契約

日起一個月內加入攤商

自治會為會員。 

一、 條次移列。 

二、 第一項規範申請

使用公有市場攤

（鋪）位之程序與

應具備之文件。 

三、 第二項、第三項為

建立公有市場自

律機制，爰明定申

請人應於一定期

間加入市場自治

組織，始得營業，

並不得擅自停業。 

四、 第四項規範公有

市場攤（鋪）位使

用人之條件，以兼

顧公平性，避免少

數人壟斷。 

五、 為落實公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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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個月內，加入市

場自治組織成為會

員，始得營業；屬新建

市場者，申請人經核

准使用公有市場攤

（鋪）位後，應於簽訂

契約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成立市場自治組

織，並於市場自治組

織成立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成為會員，始得

營業。營業後未經市

場處核准，不得擅自

停業。 

          第一項申請人，

須年滿二十歲或未成

年已結婚，且設籍在

本市。申請攤（鋪）位，

除經市場處核准者或

依公開招標方式外，

以一戶一攤（鋪）位為

原則。 

         第一項申請人經

核准使用公有市場攤

（鋪）位後，應自行經

營，不得轉租或分租，

非滿二年不得轉讓。           

攤（鋪）位之管理，

於第五項明定申

請人經核准後，原

則上攤（鋪）位應

自行經營，不得轉

租或分租，非滿二

年不得轉讓經營。 

六、 俾與本條例第十

條規定一致，爰予

修正。 

第十條    公有市場攤（鋪）

位之使用期限，以

四年為限。 

            前項使用期限

屆滿時，原使用人

得於期滿六個月前

第十一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租期以三年為限，

租期屆滿時原承租

攤商有優先承租權。 

一、 條次移列。 

二、 將租期、承租攤

商、優先承租權等

文字修正為使用

期限、原使用人、

申請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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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繼續使用；市

場處應在使用期限

屆滿前為准否繼續

使用之決定。 

三、 為與本條例第十

一條第一項公有

市場攤（鋪）位之

使用期限規定一

致，爰予修正。 

四、 第二項明定使用

期限屆滿，原使用

人得於期限屆滿

六個月前申請繼

續使用。 

第十一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應

按期繳納使用費及

自治組織管理費。

使用期限屆滿尚未

繳清者，不得申請

或繼續使用。 

            前項自治組織

管理費之計算方

式，由自治組織訂

定，送市場處備查。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屆

期未繳納第一項使

用費者，市場處應

自繳納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每逾二日

按所滯納數額之百

分之一加徵滯納

金；滯納金加徵額

不得超過應繳納使

用費金額之百分之

十五。 

 一、本條新增。 

二、使用費係使用人使用

市場場地之費用，自

治組織管理費係供

市場管理之必要費

用，爰於第一項明定

使用人應按期繳納

使用費及自治組織

管理費。使用期限屆

滿尚未繳清者，不得

申請或繼續使用。 

三、有關自治組織管理費

之計算方式，由自治

組織訂定，送市場處

備查，予以明文，俾

資明確。 

四、第三項明定攤（鋪）

位使用人逾期繳納

使用費時，應加收滯

納金之標準，並訂定

滯納金之上限。 

五、為與本條例第十二條

規定一致，爰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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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第十二條    公有市場攤

（舖）位承租攤商，

經四分之三以上之同

意得提出經營計畫書

經核准後共同經營或

成立公司以超級市場

型態經營，其相關設

備得由本府酌予補

助。 

            為因應前項經營

需要，市場處得將

市場內未參與經營

之承租攤商之攤

（舖）位重新規劃

分配或改配他市場

空攤。 

條次移列修正條文第十八

條。 

 第十三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限一戶承租一攤

位，並應自行（含家

屬）經營，不得轉租、

分租，非滿三年不得

申請變更承租人。但

因繼承辦理變更承

租人，且承租人具有

行為能力者，不在此

限。 

             違反前項規定

者，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應加收當月租金

額十二倍之違約金，

逾一個月仍未改善

者，違約金按二十四

一、第一項條次移列修正

條文第九條第四項、

第五項。 

二、第二項條次移列修正

條文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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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計算，並終止租

約，收回攤（舖）位。 

第十二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有

下列情事之一，得

變更使用人名義： 

       一、使用人死亡，其

繼承人自繼承開

始之日起六個月

內，互推一人申

請變更者。 

       二、使用人因身心障

礙或年老體弱不

能親自經營，其

共同生活之配偶

及直系親屬，自

事實發生之次日

起三個月內，互

推一人申請變更

者。 

第十四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承租攤商死亡者，

繼承人應在死亡之

日起六個月內辦理

承租人變更。繼承人

有二人以上時共同

或推舉一人為之。 

一、條次移列。 

二、為顧及公有市場攤

（鋪）位之使用管理

與秩序之安定，規範

公有市場攤（鋪）位

使用人得申請變更

使用人名義之情事。

俾與本條例第十五

條規定一致，爰予修

正。 

第十三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應

於市場處指定之日

進入公有市場營

業，逾一個月仍未

營業者，市場處得

終止契約，收回攤

（鋪）位。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停

業七日以上者，應

經市場處核准；每

次停業不得逾十四

第十五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承租攤商，應於指

定日期進入市場營

業，逾一個月仍未營

業者，終止租約收回

攤（舖）位，但有特

殊情形經核准者，不

在此限。 

            承租期間，停止

營業在一個月以上

者，應申請停業登

記，最長以六個月為

限。 

一、條次移列。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三、第二項規範公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人申

請停業之有關事項，

為與本條例第十三

條規定一致，爰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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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同一年度內累

計不得逾四個月。

停業期間，使用人

應依規定繳納使用

費及自治組織管理

費。 

第十四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應

利用原有設備營

業，不得變更位置、

規格及營業種類。

如需增加裝置或設

備時，應事先繪具

圖說敘明理由，報

經市場處同意後，

始得添置。 

            前項增加之裝

置或設備於契約終

止時，應即無條件

自行拆除，並回復

原狀；經通知限期

自行拆除並回復原

狀，屆期仍不履行

者，市場處得代為

拆除，其費用由使

用人負擔。但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十六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承租攤商，不得擅

自變更攤（舖）位位

置、規格、營業種類。 

一、條次移列。 

二、第一項明定公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人之

營業設備及限制。 

三、第一項明定公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人於

契約終止時，應負無

條件回復原狀之義

務，否則市場處即得

代為執行，其費用由

使用人負擔。 

四、為與本條例第十四條

規定一致，爰予修

正。 

 第十七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承租攤商，需增加

裝置或設備時，應繪

製圖樣，敘明理由報

請市場處核准後始

得為之。 

條次移列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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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自行添置之

設備，於契約終止

時，應即無條件自行

拆除，並回復原狀，

違者由市場處代為

拆除，所需費用由承

租攤商負擔。 

第十五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 使用人應

遵守下列規定： 

一、 不得阻撓市

場改建或整

修。 

二、 不 得 將 攤

（鋪）位作為

債權擔保之

標的物。 

三、 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市

場處及其他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監督

或關於市場

經營狀況之

調查。 

四、 應受市場處

及市政府所

屬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之管理及

輔導。 

五、 應配合市場

定期全面清

第十八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承租攤商，應遵守

左列規定： 

      一 攤（舖）位之經

營，依法應辦理

登記者，俟辦妥

登記並將營業證

照懸掛於明顯處

所後，始得營業。 

    二 不得販賣私菸、

私酒、未經衛生

檢查之肉類、軍

用品、違反法令

之書刊或物品。 

    三 不得有賭博或妨

害風化、衛生、

公共秩序之行

為。 

     四 不得存放危險

性油料、爆炸物

或易燃物品。 

     五 不得將攤（舖）

位承租權作債

權擔保之標的

物。 

 六 不得擅自使用電

一、條次移列。 

二、規範攤（鋪）位 使用

人應遵守之事項，俾

與本條例第十六條

意旨相符，爰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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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或消毒。 

六、 不得有妨害

衛生、清潔、

違反公共安

全或公共秩

序之行為。 

七、 營業時間不

得逾自治組

織之規定。 

八、 市場內之攤

臺、貨物陳列

架及營業設

施應依規劃

設置。 

九、 攤（鋪）位及

供出售之物

品應排列整

齊，並不得超

越規定界線

或占用通道。 

十、 非 飲 食 攤

（鋪）位禁止

在攤（鋪）位

使用生火器

具。 

十一、 不 得 將 攤

（鋪）位全

部 或 一 部

改 供 其 他

用 途 或 兼

作 住 家 使

用。 

十二、 不 得 在 任

動機械或變更照

明設備。 

    七 不得在市場內住

宿或舉炊。 

    八 不得將攤（舖）位

改為倉庫或其他

用途。 

  九 不得損壞公有建

築物或固定設

備。 

   十 不得阻撓本府辦

理市場改建或整

修工程。 

   十一 不得使用非公制

度量衡器。 

   十二 不得拒絕或妨礙

有關機關查訪貨

源、成本、數量或

銷售行情等情

事。 

   十三 陳售之物品應公

開標價及不二

價。 

   十四 攤（舖）位陳售之

物品應排列整

齊，不得越界，占

用通道或妨礙他

人營業。 

   十五 應於適當場所自

備不漏水容器貯

存廢棄物，當日

清運。 

   十六 應按月繳清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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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市 場 外

設攤營業。 

十三、 自 治 組 織

會 員 大 會

決議事項。 

十四、不得損壞公

有 建 築 物

或 固 定 設

備。 

十五、陳售之物品

應 公 開 標

價 及 不 二

價。 

十六、應於適當場

所 自 備 不

漏 水 容 器

貯 存 廢 棄

物，當日清

運。 

十七、應按月繳清

分 攤 之 水

電 費 及 清

潔費。 

十八、販賣生鮮魚、

肉、家禽類

之攤（鋪）

位，應設置

冷藏（凍）

設備。 

十九、 其 他 經 市

場 處 及 市

政 府 所 屬

其 他 目 的

之水電費及清潔

費。 

   十七 販賣生鮮魚、肉、

家禽類之攤（舖）

位，應設置冷藏

（凍）設備。 

   十八  市場攤架應以不

鏽鋼材料製造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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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事項。 

第十六條    市場處得置管

理人員，辦理下列

市場管理工作： 

一、市場公共安全

維護之監督。 

二、市場公共秩序

維持之監督。 

三、市場環境衛生

管理之監督。 

四、市場公共設施

維護之監督。 

五、攤（鋪）位使

用費之催繳。 

六、攤（鋪）位使

用人違反本

自治條例規

定之舉發及

處理。 

七、市場及其周圍

違規攤販之

舉發。 

    管理人員辦

理前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事項，得請

警察、消防、環境

保護及衛生等相

關機關協助辦理；

被請求之機關非

有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 

第十九條  公有市場應置管

理員，執行左列各款

業務： 

      一 市場秩序之維持。 

      二 市場環境衛生之

督導。 

      三 攤（舖）位租金

之催繳。 

      四 攤（舖）位承租

攤商違規、違約

行為之舉發或處

理。 

      五 市場周圍二００

公尺內無證攤販

取締之配合。 

      六 其他有關管理事

項。 

         管理員數額由本

府定之，並得視實際

需要酌置清潔工。 

一、條次移列。 

二、第一項規定市場處得

設置管理人員，並明

定其職掌。 

三、第二項明定市場管理

人員辦理市場管理

工作得請警察等相

關機關協助辦理，被

請求之機關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 

四、為與本條例第十八條

規定一致，爰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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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應組

成自治組織，受市場

處監督，執行下列事

項： 

一、公有市場公共安

全之維護。 

二、公有市場公共秩

序之維持。 

三、公有市場環境衛

生之管理。 

四、公有市場公共設

施之維護。 

五、攤（鋪）位使用

人違反本自治條

例規定之舉發及

處理。 

六、公有市場及其周

圍違規攤販之舉

發。 

七、其他經市場處規

定之事項。 

第二十條    公有市場攤（舖）

位承租攤商應組成自

治會，有關公有市場

攤商組織自治會注意

事項由建設局定之。 

攤商自治會應

受市場處之監督與

指導執行有關攤商

自治事項。 

一、條次移列。 

二、為建立公有市場自律

機制，於第一項明定

公有市場應組成自

治組織，並受市場處

監督，執行相關管理

事項。為與本條例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一致，爰予修正。 

 第二十一條    公有市場租金

收據由本府財政局

統一印製發用。 

一、 本條刪除。 

二、 按臺北市政府九

十一年三月五日

九十一）府財一字

第０九一０四二

六八五００號函

修正臺北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學校

收入憑證管理要

點第三點為：「收

入憑證由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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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類、編號、

印製、保管、使用、

管理及稽核。」，本

自治條例現行條

文不再適用，爰予

刪除。 

第十八條    公有市場經四

分之三以上攤

（鋪）位使用人同

意，得擬具經營計

畫書，報經市場處

核准後，改以單一

經營體方式經營。 

未參加前項共

同經營之攤（鋪）

位使用人，得由市

場處輔導轉移，或

改配其他公有市場

空攤（鋪）位。 

 一、現行條文第十二條

移列。 

二、為與本條例第二十

條規定相符，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單一經營體於

契約期間屆滿時，

如欲續約，應於契

約屆滿前六個月，

擬具經營管理成效

報告書送市場處審

議。 

前項情形，經

市場處審議後，認

為單一經營體營運

績效不佳，市場處

得不予續約。 

 一、本條新增。 

二、為健全單一經營體

制度，落實單一經

營體管理與營運成

效考核，並作為其

場地使用契約屆滿

時是否續約之指標

與參考，爰增訂本

條。 

第二十條   單一經營體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市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及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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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處得終止契約或

不予續約： 

一、 契約存續期間，

單一經營體成立

時之原始股東總

人數未達全體股

東總人數二分之

一。 

二、 契約存續期間，

單一經營體成立

時之原始股東持

有單一經營體出

資額或股份未達

資本總額或股份

總數二分之一。 

三、市場處公告公有

市場停止使用。 

四、其他因政策變更

或為因應市政需

要必須收回。 

單一經營體成立時

之原始股東之出資額

或股份移轉予他人，

前項第一款原始股東

人數之計算，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受讓人為原始股

東之繼承人、配

偶或直系親屬，

不論受讓人之人

數，均以一原始

股東計算。 

二、 受讓人為前款以

就單一經營體未設

有退場機制，為免

誤解市有房地長期

任由少數特定對象

使用，參酌本條例

第二十條就單一經

營體設立規定所寓

含之「共同經營」

精神，將單一經營

體原始股東人數與

持有單一經營體公

司股份或出資比例

未達二分之一時，

均認作此時單一經

營體不符當初設立

要求之「共同經

營」原則，而得由

市場處終止契約或

於契約屆滿時即不

再續約，由市場處

收回，俾維公益及

符合市產公用原

則。 

三、配合本自治條例第

十九條規定，單一

經營體應於契約屆

滿前六個月，提供

經營管理成效工作

報告送市場處審議

規定，爰增訂經審

議後為營運績效不

佳者之規定。 

四、又老舊市場分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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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人，均不計

入原始股東人

數。 

    單一經營體成立

時之原始股東之出資

額或股份移轉予前項

第一款之人或其他原

始股東，移轉後之出

資額或股份仍計入第

一項第二款原始股東

之出資額或股份。 

    單一經營體於契

約存續期間，每年應

將最新之股東名簿、

股權變更清冊、轉讓

人及受讓人之關係證

明文件送交市場處備

查。 

未依前項規定送

備查者，市場處得不予

續約。   

 

建乃市政府既定市

場政策，而現行單

一經營體契約亦規

定因市府政策需要

得終止契約，爰予

以明定於第一項第

四款。 

五、關於原始股東受讓

人出資額或股份之

計算式，明定於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至原始股東倘

承購或受讓其他原

始股東之出資額或

股份之計算，考量

原始股東人數亦屬

退場門檻之一，為

俾利後續管理與避

免混淆情事（如股

權移轉過程不清或

不可考、公司資本

額發生變動等），將

原始股東承購或受

讓其他原始股東之

出資額或股份，均

應計入本自治條例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單一經營

體成立時之原始股

東持有單一經營體

出資額或股份」，爰

予明文，以利實務

執行與俾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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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落實單一經營體

管理，市場處應掌

握單一經營體最新

之原始股東人數與

股權移轉關係，以

免發生違反設立單

一經營體本旨與初

衷情事。爰配合公

司每年召集股東會

前應辦理清查股東

及股權作業，明定

第四項單一經營體

應每年提出前揭證

明文件予市場處備

查之規定，而此處

就應送市場處備查

時間不予明訂，乃

基於配合實務上合

約履約管理彈性之

需求與考量。 

七、復未依本項規定送

備查者，第五項明

定市場處得不予續

約之法律效果。 

第二十一條   市場處依前二

條規定終止契約或

不予續約，得按臺

北市公有零售市場

停止使用核發補助

費自治條例規定之

核發標準，核發單

一經營體停止使用

補助費。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單一經營體公

司乃當初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因

配合市政府政策所

組建設立，有其歷

史背景因素。而原

本按臺北市公有零

售市場停止使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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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停止使用

補助費核發金額，

依單一經營體成立

時之原始股東總人

數計算。 

發補助費自治條例

規定，攤（鋪）位

使用人如遇公有零

售市場停止使用

時，就市場設備、

補助搬遷等可選擇

領取市政府核發停

止使用補助費；現

如因配合市政府政

策而組建設立單一

經營體後，卻因此

反倒不能領取停止

使用補助費，尚非

合理且易生爭執。

且自單一經營體組

建成立後，市場整

場維護即改由單一

經營體自行辦理吸

收，市政府因而減

少市場維護成本支

出。準此，考量單

一經營體設立背景

與歷史因素，依本

自治條例第十九

條、第二十條規定

終止契約或不予續

約者，得按臺北市

公有零售市場停止

使用核發補助費自

治條例規定核發停

止使用補助費，其

核發標準以依單一

經營體成立時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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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股東總人數計

算，核發補助費予

單一經營體，俾與

有利於促進市場場

地收回，爰予以增

訂。 

第三章 民有市場 第二節  私有市場 章名修正。 

 第二十二條    私人興闢都市

計畫市場用地，依

本市獎勵投資興建

公共設施辦法有關

規定辦理。 

一、 本條刪除。 

二、條次移列修正條文第

五條。 

 第二十三條    私有市場興建

完成後，負責人應

檢附建築物使用執

照影本、攤（舖）

位承租人名冊、租

賃契約書樣本及租

金計算表，向建設

局申請核發開業許

可證，並辦妥營利

事業登記並將營業

證照懸掛於明顯處

所後，始得開業。 

前項租金有

調整必要時，應報

請建設局核備。 

一、 本條刪除。 

二、現時申請新設民有市

場，係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辦理

並簽訂契約，現行條

文無再援引適用，爰

予刪除。 

第二十二條  民有市場所有

權人及負責人應

與攤（鋪）位使用

人，共同推選代

表組成管理委員

會，受市場處之

第二十四條    私有市場負責

人及攤（舖）位承

租攤商應共同組成

自治會，辦理市場

有關業務。 

一、條次移列。 

二、為建立民有市場之自

律機制，於第一項明

定民有市場所有權

人、負責人與攤（鋪）

位使用人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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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執行下列

事項： 

一、市場公共安

全之維護。 

二、市場公共秩

序之維持。 

三、市場環境衛

生之管理。 

四、市場公共設

施之維護。 

五、攤（鋪）位

使用人違反

本自治條例

規定之舉發

及處理。 

六、市場及其周

圍違規攤販

之舉發。 

七、其他經市場

處及市政府

所屬其他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規定之

執行事項。 

攤（鋪）位使用

人，應加入市場管

理委員會為會員，

始得營業。 

管理委員會及其應

執行之事項。又違反

應執行事項之對象，

實務上除民有市場

所有權人外，亦常有

民有市場負責人(如

向所有權人承租場

地後，向外招攬攤

(鋪)位使用人進駐

使用)情形，爰增訂

負責人。 

三、第二項明定民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人應

加入市場管理委員

會為會員，以利市場

管理委員會有效運

作。 

四、為與本條例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相符，爰予修正。 

第二十三條    民有市場之

攤（鋪）位使用人

應遵守之事項，

準用第十五條第

三款至第十一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及其授權

訂定之臺北市民有

零售市場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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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十五款、第

十六款及第十八

款規定。 

會設置管理辦法第

三條、第四條等已有

規定，爰予刪除。 

 第二十五條    私有市場攤

（舖）位承租攤商

應遵守事項，準用

第十八條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關於民有市場攤（鋪）

位使用人應遵守之

事項，本條例第二十

六條規定準用同條

例第十六條第三款

至第十一款規定，因

本條例已有規定，為

一致性管理，爰予刪

除。 

 第二十六條    私有市場非經

本府核准，不得移

轉、變更用途或停

止全部或部分營

業，違者，依都市

計畫法、建築法及

其他有關規定處

理。 

一、本條刪除。 

二、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第五十一條或

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

或公共設施自治條例

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所興闢之民有市場，

非經核准，不得移轉

或變更用途。因前揭

法律已有明定，現行

條文前段爰予以刪

除。 

三、現行條文後段核屬適

用法規時當然之理，

爰刪除之。 

 第二十七條    私有市場攤

（舖）位以出租為

原則，其出租對象

應配合本府有關

安置攤販之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臺北市零售市場攤

（鋪）位設置管理辦

法第十二條已有完

備規定，為一致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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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理，爰予刪除。 

 第三章  超級市場之設立及管

理 

章名刪除 

 第二十八條    超級市場應以

單一經營體，採自

助方式、統一收銀、

銷售分級包裝物

品，並有冷藏（凍）

設備。 

一、本條刪除。 

二、實務上超級市場經營

管理，以契約規範由

超級市場業者管理，

爰予以刪除，俾符實

際。 

 第二十九條    超級市場銷售

之生鮮食品使用

面積，應占總營業

面積百分之二十

以上。 

一、本條刪除。 

二、超級市場銷售生鮮食

品之面積，宜由契約

訂定規範，爰予以刪

除，俾符彈性及實

務。 

 第三十條    本府興建之超級

市場，得自營或出

租民營。 

              前項出租管

理要點、租賃契約

由本府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實務本市已無自營超

級市場；另關於出租

民營之超級市場，目

前實務運作上，係依

臺北市市有公用房

地提供使用辦法第

三條第一項、及第四

條第一項、第三項規

定辦理公開招標，爰

予刪除。 

 第三十一條  超級市場之經

營，應遵守左列規

定： 

            一  市場秩序及

環境清潔之

維護。 

一、本條刪除。 

二、本市實務係以契約規

範，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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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應有良好之

通風設備。 

         三 陳列之物品

應有商品名

稱及製造日

期之標示並

公開標價及

不二價。 

         四  市場供售之

物品應排列

整齊。 

         五 魚、肉、家禽

或果菜在銷

售前應預做

處理，並予保

鮮。有期限之

過期食品不

得販賣。 

          六 不得販賣私

菸、私酒、未

經衛生檢查

之肉類、軍用

品、違反法令

之書刊或物

品。 

         七  不得存放危

險性油料、爆

炸物或易燃

物品。 

         八  不得使用非

公制度量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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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不得拒絕妨

礙有關機關

查訪貨源、成

本、數量或銷

售行情等情

事。 

         十  應於適當場

所，設置 不

漏水容器貯

存廢棄物，當

日清運。 

       十一  應遵守建設局

之指導及監

督。 

 第三十二條    建設局對超級

市場之輔導事項如

左： 

一  適當設施之補

助。 

二  建立連鎖經營

體系。 

三 協助辦理直接

進貨、降低成

本 及 促 銷 活

動。 

四 其他有關應輔

導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本市實務以契約規範

業者內控需有統一管

理模式與標準作業流

程，無本市輔導需要，

爰予刪除。 

第四章  罰則 第四章獎懲 章名修正。 

 第三十三條    經營私有市場

成績優良或公有市

場攤商自治會或攤

商協助市場之管理

有貢獻者，由建設

一、本條刪除。 

二、此因屬市場處管理權

責，且本條例並無類

此規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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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或市場處統一表

揚，績效特優者，得

報由本府表揚。 

第二十四條   未依第六條

規定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未於保險

期間屆滿辦理續

保，或投保後無正

當理由退保者，處

公有市場自治組織

及民有市場管理委

員會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連續處罰

至改善為止。 

 一、本條新增。 

二、為維護公共安全，明

定未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之市場自治

組織或管理委員會

之罰則，以保障消費

者權益。 

三、俾與本條例第二十八

條規定一致。 

第二十五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使用人違反第

九條第五項規定，

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處當月攤（鋪）

位使用費金額十二

倍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善，逾一個

月仍未改善者，處

當月攤（鋪）位使用

費金額二十四倍罰

鍰，並終止契約及

收回攤（鋪）位。 

            前項罰鍰以新

臺幣十萬元為上

限。 

 一、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

二項移列。 

二、第二項新增罰鍰上

限，俾符地方制度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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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條    未經核准擅自

經營市場者，除勒

令停業外，並依有

關法令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為

確保消費者權益並

維持市場秩序，業已

明定未經核准擅自

經營市場業務之罰

則，為一致性管理，

現行條文爰予刪除，

以免贅累。 

第二十六條     於公有市

場為下列行為，處

行為人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罰鍰，並得

令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正者，按次

連續處罰至改正為

止︰ 

一、 未經許可駕

駛汽車、機

車或騎乘自

行車進入公

有市場，或

違 規 停 放

者。必要時，

主管機關得

移置處理。 

二、 於公共空間

堆放雜物。 

三、 隨地丟棄垃

圾或其他廢

棄物。 

四、 造成市場環

境汙染，影

 一、本條新增。 

二、為市場內購物民眾人

身安全與市場公共

秩序，爰參照臺北市

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第十三條第四款，規

定於市場營業時間

禁止汽、機車或腳踏

車(含電動自行車)

進入；除行動不便者

使用之電動輪椅或

類此代步車，例外不

在此限。 

三、參照臺北市政府處理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優先查處原

則第五點規定，禁止

於市場公共空間堆

置雜物，違者予以取

締；復參考廢棄物清

理法第二十七條第

二款、第五十條規

定。是禁止於市場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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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市 場 營

運。 

圍內之隨地丟棄垃

圾或其他廢棄物，違

者亦予處罰；俾維護

市場動線、環境衛

生，避免蟲蠅滋生及

傳播疾病。 

三、復參照臺北市公園管

理自治條例第十七

條、就違反者處以罰

鍰並得連續處罰立

法例，規定違反本條

第一款、即於市場內

駕駛或違規停放車

輛者除處以罰鍰外，

並得連續按次處罰；

以貫徹維護市場公

安意旨與實效。 

第二十七條     公有市場

攤（鋪）位使用人違

反第十七條規定，

未在規定設置時間

以前成立自治組織

者，市場處應令其

限期成立；屆期未

成立者，得終止契

約，並收回攤（鋪）

位。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公有市場之自

治機能，明定公有市

場攤（鋪）位使用人

違反本自治條例第

十七條規定，未依期

設置成立自治組織

之處罰規定。 

三、俾與本條例第三十一

條規定一致。 

第二十八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違

反第十五條第一款

至第六款及第十四

款至第十九款規定

之一者，除由目的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管理，明定公

有市場攤（鋪）位使

用人，違反本自治條

例第十五條第一款至

第六款及第十四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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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依有

關法律規定予以處

罰外，市場處應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處三日

以上七日以下之停

業處分。一年內受

停業處分三次以上

者，終止契約，並收

回攤（鋪）位。 

第十九款規定者，除

由市政府所屬其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有

關法律規定予以處罰

外，市場處亦得依本

條限期改正。 

三、俾與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規定一致。 

第二十九條     公有市場攤

（鋪）位使用人，違

反第十五條第七款

至第十三款規定之

一者，市場處應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處一日

以上三日以下之停

業處分，並得按次

連續處罰至改正為

止。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有效管理，明定

公有市場攤（鋪）

位使用人，違反本

自治條例第十五條

第七款至第十三款

之處罰規定。 

三、 俾與本條例第三十

條規定一致。 

第三十條    民有市場所有

權人及負責人或攤

（鋪）位使用人，違

反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害

或拒絕組成管理委

員會，市場處應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應勒令

停業。經勒令停業

仍繼續營業者，處

新臺幣一千元以上

 一、本條新增。 

二、民有市場所有權人

及負責人或攤

（鋪）位使用人違

反本自治條例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情事之罰則。 

三、俾與本條例第三十

二條規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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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以下罰鍰，

再令其並限期改

正；屆期仍未改正

者，得按次連續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鍰至

改正為止。 

第三十一條    民有市場之

攤（鋪）位使用人，

違反第二十三條準

用第十五條第三款

至第十一款、第十

五款、第十六款及

第十八款規定者，

除由市政府所屬其

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有關法律規定

予以處罰外，市場

處應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

處三日以上七日以

下之停業處分，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至

改正為止。 

 一、本條新增。 

二、民有市場之攤（鋪）

位使用人，違反本自

治條例第二十四條準

用本自治條例規定第

十五條第三款至第十

一款、第十五款、第

十六款及第十八款

者，除由市政府所屬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有關法律規定予

以處罰外，市場處亦

得依本條限期改正。 

三、俾與本條例第三十

三條規定一致。 

 第三十五條  公有市場攤

（舖）位承租攤

商，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除本規則另

有規定外，第一次

書面警告，第二次

處分三日至七日之

停業，一年累積違

反三次者，終止租

一、 本條刪除。 

二、 公有市場攤（鋪）

位使用人違反市場

之管理，於本條例

第十六條、第十九

條、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第三十

一條，及本自治條

例罰則章，均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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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收回攤（舖）

位。 

一 已承租公有市

場攤（舖）位

而仍在市場外

設攤營業者。 

二  違反本規則有

關規定者。 

相關處罰規定，於

茲不贅，爰予刪

除。 

 第三十六條  公有市場攤

（舖）位承租攤商

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終止租約，收回

攤（舖）位。 

         一 經營項目違反

公序良俗，經查

屬實者。 

      二 欠繳租金逾二個

月，經催告仍不

依限繳納者。 

          三 停業逾六個月、

未經核准連續

停業一個月或

一年累積停業

達一個月者。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第十六條第六

款、第二十三條第三

款、第五款、第六款亦

有完備規定，本市亦

有臺北市零售市場攤

（鋪）位設置管理辦

法，為一致性管理，爰

予刪除。 

 第三十七條    公有市場攤

（舖）位承租攤商

違反第三十五條第

二款及第三十六條

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經終止租約，收

回攤（舖）位者，於

終止後三個月內繳

清欠款及按規定改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就攤（鋪）

位使用人如有違反

現行條文第三十五

條第二款、第三十

六條第二款、第三

款等終止契約、收

回攤（鋪）位之情

形，實務上於原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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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得提出申請，

經核准後予以重新

配攤，但以一次為

限。 

（鋪）位未經招標

由他人使用前，受

終止契約之原攤

（鋪）位使用人得

申請重新使用原攤

（鋪）位，但以一次

為限。惟現行規定

範圍過廣；復抵觸

當初制定終止契

約、收回攤（鋪）位

規範意旨及有違公

平性，且零售市場

管理條例亦無類似

規定，基於一致性

管理場，爰予刪除。 

 第三十八條    公私有市場攤

（舖）位承租攤商

違反本規則規定

者，除依本規則及

行政執行法、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廢棄物清理法

暨同法臺北市施行

細則、食品衛生管

理法、屠宰牲畜管

理辦法、營業稅法

暨同法施行細則，

商業登記法、商品

標示法、建築法及

有關法令規定處罰

外，其涉及刑責者

並移送法辦。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臚

列相關法令係採列

舉方式呈現，易有

掛一漏萬疑慮。且

縱無明文，如有違

反情事，仍可逕依

相關法規論處，此

為當然之理，爰予

刪除。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雖

明文超級市場及私

有市場負責人違反

本自治條例有關規

定者，準用本自治

條例處罰。惟因本

次修正已無超級市

場負責人之有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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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市場及私

有市場負責人違反

本規則有關規定

者，準用本規則處

罰。 

定。而本條例就民

有市場應遵守事

項，明定區分為：

（一）民有市場負

責人部分：違反本

條例第二十四條規

定，依同條例第二

十七條處罰。（二）

民有市場所有權人

部分：違反本條例

第二十五條規定，

依同條例第三十二

條處罰。為一致性

管理，爰予刪除。 

第五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七月十一

日零售市場管理

條例公布施行前

即已經市政府核

准設立於本市都

市計畫非市場用

地，以零售及劃

分攤（鋪）位方

式，供蔬、果、

魚、肉類及其他

民生用品集中零

售之營業場所，

準用本自治條例

之規定及零售市

場管理條例授權

訂定之法規。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於九十六年七

月十一日制定公布

後，其所稱零售市

場，指經直轄市核

准，於都市計畫市場

用地之零售市場，再

將零售市場區分為公

有市場及民有市場，

而不包括非都市計畫

市場用地之零售市場

在內。本自治條例爰

就零售市場管理條例

公布施行前經市政府

核准設立於本市之都

市計畫非市場用地市

場於此明訂納入適用

範圍，俾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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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條    市場之設計注

意事項由本府定

之。 

一、本條刪除。 

二、現實務運作就市場之

外部設計係按建築

法規辦理。至內部設

計，則尚乏全國一致

統一標準或規定可

滋適用，現行實務乃

以契約約定方式，俾

符各別個案設計需

求及維持彈性。現行

條文爰予刪除。 

 第 四十 條    公有商場之管

理，準用公有市場

有關規定辦理。青

年商店之管理及輔

導，準用超級市場

有關規定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公有商場之性質上與

公有零售市場實際

並無差別，所差異者

僅為公有商場販賣

商品種類係百貨、雜

貨、飲食或其他民生

用品；而非蔬、果、

魚、肉類等生鮮產

品。故為免牴觸本條

例與適用上混淆，爰

將現行條文之公有

商場予以刪除，一律

回歸適用公有零售

市場規定。 

三、青年商店因時空背景

變遷而式微淘汰或

已轉型連鎖超商，市

場處輔導之青年商

店皆已結束營業，現

行條文後段規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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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適用對象，爰予刪

除。 

第三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

定書表格式，由市

場處另定之。 

第四十一條   本規則所需書

表格式由市場處定

之。 

一、 條次移列。 

二、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第四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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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20日

發文字號：府都設字第1093028732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第五條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6條第4款。

三、「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詳如

附 件 ， 本 案 另 刊 於 本 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網 站 ( 網 址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四、考量「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第五條規定容積併同其他法規獎勵容

積之額度上限一事，涉及「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第1項及各都市計畫容積獎勵上

限適用疑義之特殊性，本案預告期間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

事項」第5點規定，縮短為14日。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請於本公告刊登

本府公報之日起14日內，向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

(三)電話：02-27208889/1999轉8285。聯絡人：李御嘉。

(四)傳真：02-27593318。

(五)電子信箱：udd-yuchia@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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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柯文哲  

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景茂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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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 

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查臺北市建築基地開發許可回饋辦法（下稱本辦法）於 92 年 3 月 5 日制定，其第 5

條規定依本自治條例第 80條之 2申請優惠之容積併同其他法規獎勵容積之額度上限，以

原基準容積之 50%為限。惟考量都市更新條例為都市計畫特別法，爰不宜以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下稱土管自治條例）授權訂定之辦法，逕予限縮都市更新主管機

關基於都市更新條例授權審核給予獎勵容積之權力。 

至土管自治條例第 80條之 2獎勵容積併同其他法規獎勵容積之額度上限，應回歸都

市計畫及其他法令（如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與通案都市設計審議情形，不宜於本辦法另定，

以避免產生適用疑義。 

綜上，本辦法第 5條修正草案擬刪除容積併同其他法規獎勵容積之額度上限文字，並

配合修正相關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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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建
築

基
地

開
發

許
可

回
饋

辦
法

第
5

條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五
條

  
  
申
請
依
本
自
治
條
例
第
八
十
條

之
二
優
惠
之
容
積
，
其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Δ
Ｖ

0＝
Δ
Ｖ

1＋
Δ
Ｖ

2≦
Ｖ

×
30
％

 

  
  

  
  

  
  

 Ｖ
：
原
基
準
容
積
。

 

  
  

  
  

  
  

 Δ
Ｖ

0＝
Δ
Ｖ

1＋
Δ
Ｖ

2：
依
地

區
都
市
計
畫
情
況
可
得
之
放
寬

容
積
。

 

  
  

  
  

  
  

 Δ
Ｖ

1：
依
地
區
都
市
計
畫
情

況
可
得
放
寬
容
積
參
數
之
一
：

其
計
算
方
式
詳
附
表
一
及
附
表

二
。

 

  
  

  
  

  
  

 Δ
Ｖ

2：
依
地
區
都
市
計
畫
情

況
可
得
放
寬
容
積
參
數
之
二
：

為
因
應
建
築
基
地
開
發
對
環
境

之
影
響
，
委
員
會
得
視
開
發
人

回
饋
設
施
之
種
類
及
規
模
，
酌

予
增
減
容
積
額
度
。

  
  

 

 

第
五
條

  
  
申
請
依
本
自
治
條
例
第
八
十
條

之
二
優
惠
之
容
積
，
併
同
其
他

法
規
獎
勵
容
積
之
額
度
，
以
原

基
準
容
積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為

限
，
其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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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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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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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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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Ｖ
：
依
其
他
法
規
獎
勵
容

積
。

 

  
  

  
  

  
  

 Δ
Ｖ
：
建
築
基
地
總
容
積
放

寬
額
度
，
以
原
基
準
容
積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為
限
。

 

  
  

  
  

  
  

 Δ
Ｖ

0＝
Δ
Ｖ

1＋
Δ
Ｖ

2：
依
地

區
都
市
計
畫
情
況
可
得
之
放
寬

容
積
。

 

  
  

  
  

  
  

 Δ
Ｖ

1：
依
地
區
都
市
計
畫
情

況
可
得
放
寬
容
積
參
數
之
一
：

一
、

 查
原
現
行
條
文
立
法
說
明
（
略
）
：

「
本
市
建
築
開
發
基
地
依
法
得
申
請
各

項
容
積
獎
勵
（
包
括
都
市
更
新
、
停
車

獎
勵
、
綜
合
設
計
等
）
，
…
…
」
，
本

條
文
併
同
其
他
法
規
獎
勵
容
積
之
額
度

上
限
原
包
含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
先
予
敘

明
。

 

二
、

 
惟
考
量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為
都
市
計
畫
特

別
法
，
爰
不
宜
以
臺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
下
稱
土
管
自
治
條

例
）
授
權
訂
定
之
辦
法
，
逕
予
限
縮
都

市
更
新
主
管
機
關
基
於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授
權
審
核
給
予
獎
勵
容
積
之
權
力
。

 

三
、

 
至
建
築
基
地
依
土
管
自
治
條
例
第

80
 

條
之

2 
申
請
獎
勵
容
積
併
同
其
他
法
規

獎
勵
容
積
之
額
度
上
限
，
應
回
歸
都
市

計
畫
及
其
他
法
令
（
如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
規
定
與
通
案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情

形
，
無
須
再
於
本
辦
法
另
定
，
為
避
免

適
用
爭
議
，
爰
刪
除
第
一
項
容
積
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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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計
算
方
式
詳
附
表
一
及
附
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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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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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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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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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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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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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應
建
築
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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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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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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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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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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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饋
設
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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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及
規
模
，
酌

予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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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積
額
度
。

 

文
字
，
並
配
合
修
正
相
關
計
算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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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830218981號

主旨：公告第二次公開展覽寶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萬華

區萬華段一小段103地號等5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

109年3月27日舉辦本案第二次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108年5月

15日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109年4月14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

北市萬華區仁德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109年4月14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09年3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時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萬華區新富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52巷10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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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萬華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萬華區仁德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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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

東北區

承辦人：陳俊宏

電話：02-27208889轉7245

傳真：02-27233093

電子信箱：la-

jhchen@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空字第1093023254號

主 旨：「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許可管理要點」、「公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設施性能規範參考原則」、「公私場

所固定污染源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性能規範參考原則」、「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補助民間環保團體辦理『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質改

善維護計畫』實施要點」、「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電子媒體申報作業須

知」、「空氣污染減量行動督導聯繫會報設置要點」、「補助地方政府設

置環保公園開發計畫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電弧爐煉鋼業違反空氣污

染防制法處理要點」、「進口重型機器腳踏車之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所

需劣化係數認定原則」等9項行政規則，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9年

3月10日以環署空字第1090017800B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 明：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3月10日環署空字第1090017800B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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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劉銘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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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

東北區

承辦人：陳俊宏

電話：02-27208889轉7245

傳真：02-27233093

電子信箱：la-

jhchen@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空字第1093023170號

主 旨：「加油站儲油槽及石化製程重質液取樣連接系統不適用『揮發性有機物空

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規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設置真空輔助

式油槍油氣回收設備執行要點」、「進口使用中汽油汽車準用『汽油及替

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及廢止辦法』第四條至第

六條及第十三條規定之進口地區、廠牌、車型年、抽驗比例及適用期間」

、「進口國外低污染使用中汽油汽車準用『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

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撤銷及廢止辦法』第四條至第六條及第十三條

規定之進口地區、廠牌、車型、車型年、抽驗比率、逐車檢測方式及適用

期間」、「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共通電池審驗規範」、「電動自行車

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鋰電池安全審驗規範」、「含有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

品三氟一溴甲烷、二氟一氯一溴甲烷或四氟二溴乙烷之海龍藥劑滅火器禁

止輸入」等7項公告，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9年3月10日以環署空字

第1090017800號公告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 明：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3月10日環署空字第1090017800A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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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局長  劉銘龍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52  期

54



 

 

 

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6樓

承辦人：楊宛芝

電話：27590666轉6312

傳真：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12@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093025295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09年3月13日北市停營字第1093023913號公告

，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北投區中央北路2段237巷（中央北路2段至豐年

路2段）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

車格位，自109年4月27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納入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北投區豐年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長 李昆振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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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0930082481號

主旨：核定公告本市都市計畫「變更臺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二小段54地號等第三種住宅區

為第三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109年3月19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11月25日北市畫會一字第1083005448號函。

二、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詳如都市計畫書、圖。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

作站）、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三、張貼處：

(一)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另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

）。

(二)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三)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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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970061371號

主旨：公告109年度受理本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申請暨審查原則。

依據：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

公告事項： 

 
一、適用範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23條劃定之更新單元，且以實施重建者為

限。

二、申請資格：申請人為都市更新會或申請籌組都市更新會之發起人。

三、申請期限：

(一)受理時間：申請人請於本公告發布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星期一）下午5時

30分止，檢具公告事項第6點之文件向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本市都市更

新處）提出經費補助之申請。

(二)申請人於公告事項第5點之各申請階段時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後，因本府預算審查

作業程序尚未發布公告致申請人未能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書，得於本年

度公告受理期間內受理。

四、申請補助項目及提出申請條件如下：

(一)設立都市更新會：

１、籌組階段。

２、核准立案。

(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１、申請人與受託人簽訂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委託契約。

２、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公開展覽期滿。

３、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五、補助額度及撥款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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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109）年度補助預算總額為新臺幣740萬元。

(二)以申請補助辦理都市更新相關之都市更新規劃費用者為限，補助經費及申請階

段如下：

１、設立都市更新會（補助經費以新臺幣80萬元上限）。

(１)籌組階段：於核准籌組之日起6個月內，得申請撥付補助經費50%。

(２)核准立案：於核准設立之日起1年內，已核撥籌組階段補助者，得申請撥付

賸餘補助經費50%。

(３)申請人得於核准立案之日起1年內申請一次請領全額。

２、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補助經費各以新臺幣250萬元為上限

，且各不得逾申請補助總經費1/2）。

(１)第一期款：申請人與受託人簽訂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委

託契約後1年內，得申請撥付補助經費20%。

(２)第二期款：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公開展覽期滿後1年內，得申

請撥付補助經費50%。

(３)第三期款：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1年內，得申請撥付補

助經費30%。

(４)申請人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1年內，申請一次請領

全額。

３、更新單元為完整街廓或面積在3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以不逾核准補助項目總經

費1/2為前提，各款補助上限各得提高20%。

４、本府補助總額各不得逾申請補助總經費1/2，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者

，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５、同一更新單元申請各款補助以核給1次為限。申請案之更新單元範圍內任1筆

土地曾依本辦法獲准補助者，不再核給相同項目之補助。

六、申請文件應依公告發布檢附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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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備文件：經費補助申請書（附件1）、經費補助請款書（附件2）、更新單元

或籌組範圍書圖、都市更新會立案證書（籌組階段無須檢附）、都市更新會圖

記印模（籌組階段無須檢附）、收支清單（附件3）、收據（附件4）、已辦理

事項考核表（附件5）、委託書（附件6）、切結書（附件7）及支出憑證（統一

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憑證）。

(二)依申請項目應檢附下列文件：

１、設立都市更新會：

(１)第三類或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與建物登記謄本、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清冊（附件8）及「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事業計畫同意書」（格式應符合本市都市更新處相關規

定）。

(２)除應檢附前項（1）文件外，申請籌組階段補助者另須檢附都市更新團體同

意籌組函及發起人名冊；申請核准立案補助者另須檢附都市更新會立案核

准函。

２、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１)申請人依補助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申請各項目應檢附之文件：委託契約書

（第一期）、辦理公開展覽函（第二期）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核定函及核定計畫書圖（第三期）。

(２)都市更新規劃費用：申請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經費補助

者，應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書上所載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倘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尚未報核，應依本府最新公告「都

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標準」提供試算後都市更新規

劃費用。

(三)申請人檢附之統一發票、收據等合格之原始憑證上所載之金額、給付品名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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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之委託契約書一致。提供之支出憑證依稅務法規須納稅者應依法辦理（如

檢附收據者，應依印花稅法黏貼印花稅）。

七、審查程序及通知：

(一)以經費補助申請書（同附件1）並檢附本公告事項第6點之文件，向本市都市更

新處提出經費補助之申請，倘查核項目中任一項未符合（未載明、未確實填寫

）者，應先行補正後，再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續審；本市都市更新處依收件順序

予以編號。

(二)本市都市更新處經書面審查不合格者；得補正者，以函文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並再送件；若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符合規定，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

(三)申請案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其審查結果將以函文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應周知都

市更新會全體會員。

八、補助考核事項：

(一)獲准補助之申請案，應依「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

第7條規定填列督導考核表（附件9）並檢附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或相關進度證明

文件，檢附年度預算規劃表範本（附件10）、資產負債表範本（附件11）及收

支明細表範本（附件12）供申請人參考。

(二)受補助單位應於每年6月及12月函送督導考核表至本市都市更新處，作為補助成

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參據，考核期程如下：

１、申請設立都市更新會補助者，於核准補助後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或都市

更新會解散前，須持續配合辦理稽考作業。

２、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變換計畫者，依其申請補助之項目，於核准補助

後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須持續配合辦理稽考作業。

(三)獲准補助之申請案，其都市更新執行進度落後者，受補助者應檢討落後原因

，並提出改善措施函知本府都市發展局。未提出改善措施者，經本府都市發展

局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或經本府都市發展局評估都市更新難以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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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核給都市更新後續階段之補助。

(四)未配合辦理考核作業者，將視個案情形依「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經費補助辦法」第8條撤銷或廢止原處分，或依情節輕重不予核准本辦法所定之

補助1年至5年。

九、其他事項：

(一)申請案倘已接受本府或相關機關（構）都市更新相同補助項目者、都市更新規

劃費用有案，或由主管機關提供經費協助者，其補助金額應予扣除。

(二)申請案應依辦理完成階段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市都市更新處提出補助經費

申請，核給補助至當年預算總額度額滿為止。

(三)本公告以107年5月18日修正發布之「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

助辦理」內容為準，後續法規如有修正，將依其修正後之內容另行發布修正公

告，並以最新公告辦理補助作業。

十、附註：「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及申請文件，請至本

市都市更新處網頁「便民服務—下載專區」下載。

十一、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公告欄。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四)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公告欄。

(五)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公告欄。

(六)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七)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

(八)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九)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十)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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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十二)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告欄。

(十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十四)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十五)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公告欄。

(十六)臺北市萬華區公所公告欄。

(十七)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

(十八)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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